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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莆政办规〔2025〕2 号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莆田市加快

服务业提升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《莆田市加快服务业提升发展若干措施》已经市政府研究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3 月 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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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加快服务业提升发展若干措施

为进一步提升我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，持续挖掘增长潜

力，促进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、结构优化、比重提升，特制

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推动三产提质增效

对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商贸业、其他营利性服务业高质量

发展情况进行激励评价，并给予相应资金支持，各县（区）政

府（管委会）可以统筹用于推动企业培育、鼓励企业“下转上”、

鼓励企业增产增效、支持举办专业展会及大型会议活动等工

作，具体以市商务局实施细则为准。

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财政局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

委会）

二、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

进一步加强对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统筹指导，支持各县

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对平台企业（指利用互联网、物联

网、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，构建平台产业生态，为双边或多

边用户提供交易和服务，或者以供应链等方式统筹整合传统批

发交易和原料、产品购销流程，具备开放、共享、集聚资源等

特征的企业）研究确定奖励、融资、建设、场地租金、设备投

入、人才保障等方面的支持政策。坚持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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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善处理存量，防止以规范招商引资为由不依法依规诚信履行

与企业签订的合同协议，对 2024 年 7 月 31 日（含）前签订的

存量招商引资项目，按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履约过渡期。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发改委、

数字办、商务局、工信局、交通运输局、人社局、卫健委、文

旅局

三、支持招引、培育管理及技术人才

对商贸业、服务业企业中符合莆田市高层次人才条件的高

级管理及技术人员，按相关文件规定享受在安家落户、职称评

审、子女就学、住房、医疗保障、社会保险、生活服务等方面

的政策待遇。深化电商人才培育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发展模式，

推广现代学徒制、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模式，培育孵化技能型、

创新型高技能人才队伍，鼓励行业协会、园区单位、培训机构

等与高院、职业院校共建电商领域产教融合实训基地，按开设

产教融合培训班次的经费予以不高于 50%的补助，每场班次最

高补助不超过 20 万元。

责任单位：市委人才办，市商务局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工

信局、教育局、住建局、医保局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企业同时符合多项资金支持的项目按照“就高从优

不重复”原则扶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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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金保障方面，由市财政局在原有的市级商务发展

资金基础上再追加 2000 万元，用于本政策项目补助。推动平

台经济健康发展扶持措施所需资金，按照现行的财政体制，四

个区涉及的资金市级财政承担区级实际到位资金的 20%，从现

有扶持市场主体及高质量发展有关转移支付补助中统筹列支，

仙游县、湄洲岛管委会及北岸管委会由辖区财政自行承担。各

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依据本政策自行研究确定的扶持

政策所需资金由辖区财政自行承担。

本文件由市商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细化、解释，自印发

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限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。
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3月 5 日印发


